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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州

府

志

卷

之

四

瑯

琊

王

斂

福

凝

箕

氏

纂

輯

學

校

志
學

宮

書

籍

祀

典

弟

子

員

額

學

租

書

院

自

宋

蔡

齊

守

州

奏

請

立

學

之

有

學

自

此

始

當

時

設

官

掌

其

課

試

之

事

而

紏

正

其

不

如

規

者

振

興

鼓

舞

以

馴

至

於

自

然

故

民

淳

氣

和

敎

化

之

行

實

爲

先

導

焉

數

百

年

來

門

墻

殿

廡

規

制

大

備

雖

時

有

興

替

而

春

秋

釋

奠

大

昕

鼓

鐘

典

籍

具

在

遊

聖

人

之

門

者

博

之

以

詩

書

六

藝

之

文

而

循

循

於

君

臣

父

子

夫

婦

兄

弟

朋

友

之

道

風

俗

成

而

人

材

出

于

兹

有

厚

望

矣

至

書

院

之

設

亦

所

以

推

廣

學

宮

之

意

也

故

附

列

於

後

學

宮

國

朝

順

治

九

年

命

禮

部

頒

臥

於

天

下

學

宮

曰

朝

廷

建

立

學

校

選

取

生

員

免

其

丁

糧

厚

以

廪

膳

設

學

院

學

官

以

敎

之

各

衙

門

官

以

禮

相

待

全

要

養

成

賢

才

以

供

朝

廷

之

用

諸

生

皆

當

上

報

國

恩

下

立

人

品

所

有

敎

條

開

列

於
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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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一

生

員

之

家

父

母

賢

智

者

子

當

受

敎

父

母

愚

□

或

有

非

爲

子

旣

讀

書

明

理

當

再

三

懇

吿

使

父

母

不

陷

於

危

亡

一

生

員

立

志

當

學

爲

忠

臣

淸

官

書

史

所

載

忠

淸

事

蹟

務

須

互

相

講

究

凡

利

國

害

民

之

事

更

宜

留

心一

生

員

居

心

忠

厚

正

直

讀

書

方

有

實

用

出

仕

必

作

良

吏

若

心

術

邪

刻

讀

書

必

無

成

就

爲

官

必

取

禍

患

行

害

人

之

事

者

往

往

自

殺

其

身

常

宜

思

省

一

生

員

不

可

干

求

官

長

結

交

勢

要

希

圖

進

身

若

果

心

善

德

全

上

天

知

之

必

降

以

福

一

生

員

當

愛

身

忍

性

凡

有

司

官

衙

門

不

可

輕

入

卽

有

切

已

之

事

止

許

家

人

代

吿

不

許

干

與

他

人

詞

訟

他

人

亦

不

許

牽

連

生

員

作

証

一

爲

學

當

尊

敬

先

生

若

講

說

皆

須

誠

心

聼

受

如

有

未

明

從

容

再

問

母

妄

行

辨

難

爲

師

長

者

亦

當

盡

心

敎

訓

勿

致

怠

惰

一

軍

民

一

切

利

病

不

許

生

員

上

書

陳

言

如

有

一

言

建

白

以

違

制

論

黜

革

治
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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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一

生

員

不

許

紏

黨

多

人

立

盟

結

社

把

持

官

府

武

斷

鄕

曲

所

作

文

字

不

許

妄

行

刋

刻

違

者

聼

提

調

官

治

罪

康

熙

二

十

三

年

御

題

萬

世

師

表

匾

額

頒

懸

大

成

殿

又

頒

御

製

學

校

論

曰

治

天

下

者

莫

亟

於

正

人

心

厚

風

俗

其

道

在

尚

敎

化

以

先

之

學

校

者

敎

化

所

從

出

將

以

納

民

於

軌

物

者

也

是

以

古

者

家

有

塾

黨

有

庠

術

有

序

國

有

學

人

生

八

歲

自

王

以

下

至

於

庶

人

之

子

弟

皆

入

小

學

及

其

十

有

五

年

則

自

元

子

衆

子

以

至

公

卿

大

夫

元

士

之

適

子

與

凡

民

之

俊

秀

皆

入

大

學

葢

自

家

至

於

國

莫

不

有

學

自

天

子

至

於

庶

人

莫

不

學

自

幼

至

於

長

莫

不

皆

學

凡

學

有

詩

書

禮

樂

以

爲

之

本

干

戈

羽

籥

以

爲

之

文

父

子

君

臣

長

幼

之

道

於

是

焉

觀

之

六

德

六

行

之

敎

於

是

焉

取

之

所

以

淑

其

耳

目

手

足

之

舉

措

而

養

其

心

以

復

其

性

以

爲

修

已

治

人

之

大

者

可

謂

備

至

矣

是

以

當

時

之

君

子

履

信

思

順

以

事

其

上

小

人

亦

皆

樂

循

禮

而

恥

犯

法

侯

撻

不

事

而

至

治

以

興

後

世

學

校

寢

廣

博

士

之

途

寢

繁

所

以

立

敎

之

方

失

先

王

之

□

□

士

之

遊

其

中

者

直

以
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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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利

祿

之

階

欲

期

道

德

之

一

詎

不

難

哉

且

夫

今

之

所

謂

敎

者

誦

讀

焉

而

已

爾

而

又

弗

實

致

其

力

以

防

其

放

僻

邪

侈

之

心

使

氣

之

充

而

識

之

明

以

漸

求

復

其

性

其

何

以

爲

修

已

治

人

之

道

哉

故

曰

敎

隆

於

上

化

成

於

下

敎

不

明

於

上

而

欲

化

成

於

下

猶

行

而

求

前

也

敎

化

者

爲

治

之

本

學

校

者

敎

化

之

原

欲

敦

隆

敎

化

而

興

起

學

校

者

其

道

安

在

在

務

其

本

而

不

求

其

未

尚

其

實

而

不

務

其

華

以

内

行

爲

先

不

汲

汲

於

聲

譽

以

經

術

爲

要

不

屑

屑

於

文

辭

如

是

則

於

聖

人

化

民

成

俗

之

道

庶

乎

其

有

當

也

夫

四

十

一

年

頒

御

製

訓

飭

士

子

文

曰

國

家

建

立

學

校

原

以

興

行

敎

化

作

育

人

材

典

至

渥

也

朕

臨

御

以

來

隆

重

師

儒

加

意

庠

序

近

復

愼

簡

學

使

剔

弊

端

務

令

風

敎

修

明

賢

才

蔚

起

庶

幾

棫

樸

作

人

之

意

乃

比

年

士

習

未

端

儒

效

罕

著

雖

因

内

外

臣

工

奉

行

未

能

盡

善

亦

由

爾

諸

生

積

錮

已

久

猝

難

改

易

之

故

也

兹

特

親

製

訓

言

再

加

警

飭

爾

諸

生

其

敬

聼

之

從

來

學

者

先

立

品

行

次

及

文

學

學

術

事

功

原

委

有

敘

爾

諸

生

幼

聞

庭

訓

長

列

宮

牆

朝

夕

誦

讀

寧

無

講

究

必

也

躬
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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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實

踐

砥

礪

廉

隅

敦

孝

順

以

事

親

秉

忠

貞

以

立

志

窮

經

考

業

勿

雜

荒

誕

之

談

取

友

親

師

悉

化

憍

盈

之

氣

文

章

歸

於

醇

雅

毋

事

浮

華

軌

度

式

於

規

繩

最

防

蕩

佚

子

衿

佻

達

自

昔

所

譏

苟

行

止

有

雖

讀

書

何

益

若

夫

宅

心

弗

淑

行

已

多

愆

或

蜚

語

流

言

脅

制

官

長

或

隱

糧

包

訟

出

入

公

門

或

唆

撥

姦

猾

欺

孤

凌

弱

或

招

呼

朋

類

結

社

邀

盟

乃

如

之

人

名

敎

不

容

鄕

黨

弗

齒

縱

倖

脫

褫

扑

濫

章

縫

返

之

於

衷

寧

無

媿

乎

况

乎

鄕

會

科

名

乃

掄

才

大

典

闗

係

尤

鉅

士

子

果

有

眞

才

實

學

何

患

困

不

逄

年

顧

乃

標

榜

虛

名

暗

通

聲

氣

夤

緣

詭

遇

罔

顧

身

家

又

或

改

竄

鄕

貫

希

圖

進

取

囂

凌

騰

沸

網

利

營

私

種

種

弊

端

深

可

痛

恨

且

夫

士

子

出

身

之

始

尤

貴

以

正

若

兹

厥

初

拜

獻

便

已

作

姦

犯

科

則

異

時

敗

檢

踰

閑

何

所

不

至

又

安

望

其

秉

公

持

正

爲

國

家

宣

猷

樹

績

□

後

先

疏

附

之

選

哉

朕

用

嘉

惠

爾

等

故

不

禁

反

覆

惓

惓

兹

訓

言

頒

到

爾

等

務

共

體

朕

心

恪

遵

明

訓

一

切

痛

加

改

省

爭

自

濯

磨

積

行

勤

學

以

圖

上

進

國

家

三

年

登

造

束

帛

弓

旌

不

特

爾

身

有

榮

卽

爾

祖

父

亦

增

光

寵

矣

逄

時

得

志

寧

俟

他

求

哉

若

仍

視

爲

具

文

玩

愒

弗

儆

毁

方

躍

冶

暴

棄

自

甘

則

是

爾

等

㝠

頑

無

知

終

不

能

率

敎

也

旣

負

裁

培
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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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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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干

咎

戾

王

章

具

在

朕

亦

不

能

爲

爾

等

寬

矣

自

兹

以

徃

内

而

國

學

外

而

直

省

鄕

校

凡

學

臣

師

長

皆

有

司

鐸

之

責

者

並

宜

傅

集

諸

生

多

方

董

勸

以

副

朕

懷

否

則

職

業

弗

修

咎

亦

難

逭

勿

謂

朕

言

之

不

預

也

爾

多

士

敬

聼

之

哉

雍

正

三

年

御

書

生

民

未

有

匾

額

頒

懸

大

成

殿

乾

隆

四

年

御

書

與

天

地

參

匾

額

頒

懸

大

成

殿

州

府

學

在

南

城

之

東

舊

爲

州

學

雍

正

十

三

年

升

爲

府

以

州

學

爲

府

學

中

爲

先

師

殿

兩

翼

爲

東

西

廡

前

爲

戟

門

又

前

爲

星

門

爲

泮

池

池

之

外

照

墻

東

西

兩

門

爲

騰

蛟

起

鳳

坊

魁

星

樓

在

泮

池

東

樓

下

爲

學

門

進

内

爲

賢

路

路

之

東

爲

崇

聖

祠

正

殿

後

東

爲

禮

門

西

爲

義

路

中

爲

明

倫

堂

堂

之

左

爲

進

學

齋

今

堂

之

右

爲

育

才

齋

會

饌

所

今

圮

西

爲

土

地

祠

堂

後

爲

尊

經

閣

閣

後

爲

敬

一

亭

東

廡

之

北

爲

庫

厨

今

圮

戟

門

之

東

爲

名

宦

祠

西

爲

鄕

賢

祠

西

偏

東

向

爲

忠

義

祠

號

房

四

聨

每

聨

九

間

今

廢

射

圃

向

在

總

舖

後

狹

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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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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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宮

七

殊

甚

嘉

靖

間

兵

備

道

李

宗

樞

以

小

敎

塲

爲

鄕

序

在

鼓

樓

東

有

門

有

觀

德

左

右

廂

後

今

俱

廢

學

正

舊

署

在

尊

經

閣

之

左

後

爲

訓

導

署

以

尊

經

閣

後

爲

學

正

署

陞

府

後

改

學

正

爲

敎

授

訓

導

舊

署

一

在

堂

東

一

在

進

學

齋

南

一

在

崇

聖

祠

後

俱

廢學

始

立

於

西

湖

之

南

宋

寶

元

元

年

州

守

蔡

齊

奏

請

立

學

支

郡

之

有

學

自

州

始

明

洪

武

十

年

大

水

傾

圮

乃

徙

今

地

草

創

未

備

正

統

間

學

使

彭

朂

知

州

王

希

初

孫

景

名

成

之

有

成

化

己

丑

中

丞

滕

照

御

史

陳

爕

屬

知

州

李

溥

重

修

正

德

壬

申

兵

備

道

孫

磐

建

尊

經

閣

嘉

靖

十

年

奉

敕

建

啓

聖

祠

造

敬

一

亭

貯

五

箴

各

學

同

萬

暦

二

十

五

年

重

修

尊

經

閣

有

國

朝

順

治

七

年

知

州

孫

可

成

學

正

朱

應

昇

捐

修

兩

廡

增

祭

器

有

記

康

熙

五

十

七

年

學

正

駱

民

新

倡

捐

修

葺

雍

正

十

二

年

知

州

毛

貢

學

正

潘

震

洛

重

修

尊

經

閣

有

乾

隆

十

二

年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淸

理

學

基

修

葺

正

殿

重

造

兩

廡

移

㦸

門

進

北

丈

許

修

星

門

名

宦

祠

忠

義

祠

學

宮

前

靑

雲

路

爲

居

民

佔

塞

數

十

年

一

併

淸

理

復

舊

兼

修

學

前

自

東

門

至

隅

頭

街

道

十

七

年

建

鄕

賢

祠

阜

陽

縣

學

附

於

府

學

以

訓

導

管

縣

學

府

學

無

訓

導

縣

學

無

敎

諭

訓

導

署

在

尊

經

閣

之

左

卽

舊

學

正

署

今

漸

上

縣

學

在

縣

治

東

先

師

殿

兩

廡

㦸

門

星

門

泮

池

規

制

皆

同

學

門

在

星

門

東

正

殿

東

爲

崇

聖

祠

後

爲

明

倫

堂

堂

之

左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八

爲

進

德

齋

右

爲

修

業

齋

後

爲

尊

經

閣

前

爲

敬

一

亭

㦸

門

之

東

爲

名

宦

祠

西

爲

鄕

賢

祠

學

前

爲

雲

路

其

魁

星

閣

文

會

亭

在

殿

右

觀

德

亭

在

學

西

號

房

在

大

成

門

東

今

俱

廢

敎

諭

署

在

明

倫

堂

後

訓

導

署

在

敎

諭

署

東

一

在

敎

諭

署

西

東

署

訓

導

靳

尚

林

遷

修

業

齋

後

署

後

有

蛟

龍

池

游

鯤

池

學

始

建

於

壽

春

門

外

元

元

統

二

年

縣

令

劉

居

敬

創

造

後

燬

於

兵

明

洪

武

四

年

縣

令

車

誠

遷

今

地

十

八

年

縣

丞

孔

克

耕

重

修

成

化

十

年

御

史

鄭

節

拓

其

地

御

史

劉

忠

益

增

廓

之

嗣

後

知

縣

李

時

儀

曹

琦

魏

頌

廖

自

顯

相

繼

修

葺

隆

慶

元

年

知

縣

郁

言

槩

移

南

十

丈

萬

暦

間

知

縣

黃

蘭

芳

何

豸

張

大

業

加

修

之

崇

禎

四

年

通

學

議

學

前

巷

狹

暗

箭

不

利

鄕

紳

高

天

祐

以

原

買

居

民

顧

履

順

田

貼

價

易

其

任

房

以

闢

雲

路

生

員

張

三

才

亦

拆

房

一

間

南

至

城

脚

四

面

正

方

十

四

年

祐

孫

生

員

高

熙

生

又

修

墻

立

坊

以

正

其

界

國

朝

順

治

十

年

縣

令

鮑

仁

重

建

尊

經

閣

乾

隆

十

六

年

縣

令

許

晉

以

南

城

河

堤

口

當

學

宮

巽

方

舊

堤

久

圮

捐

俸

倡

築

又

購

石

建

門

於

上

濶

九

尺

高

一

丈

五

尺

名

曰

龍

門

霍

邱

縣

學

在

縣

治

東

先

師

殿

兩

廡

㦸

門

星

門

泮

池

規

制

皆

同

星

門

外

照

墻

東

西

門

爲

金

聲

玉

振

東

爲

學

門

爲

奎

星

樓

内

爲

崇

聖

祠

正

殿

後

東

爲

禮

門

西

爲

義

路

中

爲

明

倫

堂

爲

尊

經

閣

堂

東

西

爲

進

德

修

業

兩

齋

東

齋

後

爲

饌

堂

崇

聖

祠

前

爲

敬

一

亭

爲

名

宦

祠

㦸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九

門

之

西

爲

鄕

賢

祠

敬

一

亭

前

爲

射

圃

學

門

前

爲

靑

雲

路

其

庫

厨

在

殿

東

講

堂

企

德

堂

在

明

倫

堂

後

今

俱

廢

號

房

二

十

間

今

廢

敎

諭

署

在

明

倫

堂

後

卽

講

堂

舊

址

訓

導

舊

署

二

所

在

明

倫

堂

之

東

西

後

久

廢

今

在

崇

聖

祠

前

學

始

建

於

明

洪

武

五

年

敎

諭

于

達

董

其

事

宣

德

五

年

知

縣

嚴

敬

修

葺

成

化

初

通

學

生

員

裴

靑

等

闢

靑

雲

路

知

縣

高

蕭

翀

繼

修

正

德

中

通

學

生

員

裴

大

輅

等

復

西

廡

後

地

知

縣

林

臯

增

廓

明

倫

堂

義

官

許

誠

等

修

葺

正

殿

嘉

靖

二

十

七

年

邑

人

許

珠

四

十

二

年

鄕

官

時

暘

許

翊

等

繼

修

萬

暦

三

年

知

縣

周

佩

復

修

十

九

年

知

縣

武

之

望

重

建

明

倫

堂

天

啓

元

年

知

縣

鄧

英

重

修

崇

禎

十

三

年

始

建

尊

經

閣

國

朝

順

治

九

年

知

縣

管

抒

素

鄕

紳

林

冲

霄

張

肇

元

諸

生

王

我

格

等

重

修

康

熙

二

年

知

縣

楊

顯

德

敎

諭

沈

德

輿

增

修

復

建

明

倫

堂

知

縣

姬

之

簋

成

之

亳

州

學

在

州

治

西

南

先

師

殿

兩

廡

㦸

門

星

門

泮

池

規

制

皆

同

星

門

外

照

壁

東

西

爲

興

賢

育

才

坊

南

爲

文

明

坊

正

殿

東

北

爲

崇

聖

祠

西

北

爲

明

倫

堂

東

爲

講

堂

進

德

齋

西

爲

鄕

賢

祠

庫

厨

在

東

廡

北

㦸

門

外

亭

二

座

其

號

房

在

修

德

齋

之

東

饌

堂

在

號

房

之

北

及

射

圃

今

俱

廢

文

昌

閣

奎

樓

俱

在

泮

池

東

學

正

署

舊

在

明

倫

堂

西

今

移

入

試

院

大

堂

後

訓

導

署

舊

在

明

倫

堂

西

今

移

入

學

正

舊

署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
學

始

建

於

州

治

東

宋

慶

□

□

節

度

使

夏

□

因

唐

故

址

創

造

元

汝

南

王

張

柔

復

建

至

元

間

知

州

葢

苖

監

郡

阿

里

海

牙

建

兩

廡

築

宮

垣

學

室

復

燬

明

洪

武

三

年

知

州

張

文

弼

因

故

基

創

建

宣

德

十

年

知

縣

陳

温

衛

指

揮

周

廣

增

修

正

統

元

年

御

史

彭

最

命

縣

令

盧

試

第

修

殿

廡

景

泰

五

年

知

縣

徐

貴

徙

明

倫

堂

於

殿

右

天

順

六

年

知

縣

鄧

昱

重

建

正

殿

成

化

九

年

知

縣

王

瓘

重

建

明

倫

堂

治

十

四

年

知

州

王

沂

同

知

張

淮

增

恢

拓

焉

十

八

年

知

州

劉

寧

開

興

賢

街

正

德

十

六

年

知

州

顔

木

因

生

員

段

九

疇

等

以

舊

制

狹

隘

移

西

南

角

軍

儲

倉

址

嘉

靖

二

十

七

年

知

州

張

復

□

正

南

建

文

明

坊

國

朝

順

治

十

一

年

知

州

嚴

自

泰

學

正

秦

錫

等

修

兩

廡

康

熙

十

九

年

知

州

唐

翰

陛

修

正

殿

五

十

八

年

知

州

蘇

灝

重

修

雍

正

九

年

紳

士

捐

募

大

加

修

治

太

和

縣

學

在

縣

治

南

先

師

殿

兩

廡

㦸

門

星

門

規

制

皆

同

泮

池

在

星

門

内

東

西

爲

興

賢

育

秀

坊

南

爲

泮

宮

坊

東

爲

儒

學

門

爲

靑

雲

路

正

殿

後

爲

尊

經

閣

祀

文

昌

中

爲

明

倫

堂

堂

東

西

爲

進

德

修

業

兩

齋

東

爲

崇

聖

祠

後

爲

敬

一

亭

今

圮

㦸

門

東

爲

名

宦

祠

西

爲

鄕

賢

祠

奎

星

樓

舊

在

學

前

城

上

今

統

歸

文

昌

樓

下

爲

高

臺

爲

玉

儿

山

臺

下

有

水

通

城

外

濠

學

之

東

南

有

文

地

基

敎

諭

署

在

靑

雲

路

東

訓

導

署

舊

有

二

在

明

倫

堂

左

右

今

俱

廢

學

始

立

於

明

洪

武

五

年

歴

代

修

葺

崇

禎

四

年

敎

諭

宗

室

朱

統

□

始

建

尊

經

閣

國

朝

康

熙

五

十

五

年

知

縣

蔣

培

基

敎

諭

王

應

文

訓

導

王

度

重

修

正

殿

□

□

年

衿

士

重

修

兩

廡

雍

正

五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一

年

署

令

孫

䕃

孫

重

修

崇

聖

祠

六

年

知

縣

張

景

謙

重

修

明

倫

堂

七

年

署

令

俞

珖

重

修

鄕

賢

祠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知

縣

楊

遵

時

又

修

十

六

年

代

理

太

和

縣

事

陳

安

知

縣

成

兆

豫

敎

諭

吳

中

最

訓

導

洪

朝

元

曁

衿

士

修

葺

正

殿

兩

廡

泮

池

橋

明

倫

堂

文

昌

樓

䝉

城

縣

儒

學

在

縣

治

東

南

先

師

殿

兩

廡

㦸

門

星

門

泮

池

規

制

皆

同

正

殿

之

西

爲

明

倫

堂

東

西

爲

進

德

修

業

兩

齋

爲

儀

□

爲

大

門

堂

之

右

爲

崇

聖

祠

後

爲

敬

一

亭

西

爲

省

牲

堂

正

殿

之

後

爲

尊

經

閣

饌

堂

庫

厨

㦸

門

東

爲

名

宦

祠

西

爲

鄕

賢

祠

儀

門

外

爲

土

地

祠

文

昌

祠

在

星

門

東

奎

樓

在

學

宮

東

南

百

歩

敎

諭

署

在

明

倫

堂

之

右

訓

導

署

在

明

倫

堂

之

東

北

學

始

建

於

元

貞

元

間

縣

令

劉

正

平

因

舊

廟

基

作

新

廟

至

正

二

十

一

年

縣

尹

李

仲

卿

建

學

於

今

地

明

洪

武

四

年

縣

丞

趙

麟

敎

諭

衛

愈

新

之

永

樂

元

年

知

縣

王

克

學

敎

諭

廖

潛

仲

正

統

五

年

知

縣

周

蠡

張

本

相

繼

增

修

成

化

末

知

縣

齊

霄

改

修

明

倫

堂

治

元

年

縣

丞

孟

統

修

㦸

門

齋

廡

嘉

靖

十

四

年

知

縣

王

誠

敎

諭

周

麟

大

加

修

葺

規

制

大

備

淸

查

學

基

四

十

一

年

知

縣

任

照

又

加

修

葺

萬

曆

十

年

知

縣

吳

一

鸞

重

修

天

啓

四

年

知

縣

張

從

容

建

尊

經

閣

宰

牲

堂

饌

堂

庫

厨

國

朝

順

治

三

年

知

縣

蔣

錄

楚

敎

諭

吳

璧

重

修

明

倫

堂

及

兩

齋

十

年

正

殿

傾

知

縣

田

本

沛

敎

諭

汪

作

霖

募

捐

重

造

修

文

昌

祠

買

生

員

陳

䖍

昌

地

建

奎

星

樓

康

熙

六

年

府

同

知

高

之

章

署

事

復

修

八

年

知

縣

竹

菉

猗

重

建

㦸

門

十

二

年

訓

導

施

階

修

兩

廡

移

泮

池

於

星

門

外

移

土

地

祠

於

儀

門

外

泮

池

南

建

照

壁

雍

正

七

年

敎

諭

吳

兆

募

修

乾

隆

四

年

知

縣

易

醇

十

二

年

知

縣

葉

履

亘

繼

修

有

記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二

先

師

位唐

開

元

二

十

七

年

始

正

南

面

自

後

因

之

明

嘉

靖

九

年

定

木

主

高

二

尺

三

寸

七

分

濶

四

寸

□

七

分

座

高

四

寸

長

七

寸

厚

三

寸

四

分

朱

地

金

書

四

配

主

高

一

尺

五

寸

濶

三

寸

二

分

赤

地

墨

書

崇

聖

主

同

十

哲

兩

廡

高

一

尺

四

寸

濶

二

寸

六

分

厚

五

分

座

高

二

寸

六

分

長

四

寸

厚

二

寸

赤

地

墨

書

崇

聖

主

同

自

宋

咸

淳

始

坐

廟

堂

中

兩

楹

間

諸

賢

升

配

自

唐

開

元

始

坐

廟

堂

兩

壁

間

兩

廡

從

祀

亦

自

開

元

始

東

配

復

聖

顔

子

述

聖

子

思

子

西

配

宗

聖

曾

子

亞

聖

孟

子

十

哲

國

朝

康

熙

五

十

一

年

進

朱

子

次

十

哲

稱

先

賢

乾

隆

元

年

進

有

子

次

十

哲

東

先

賢

閔

子

先

賢

冉

子

先

賢

端

木

子

先

賢

仲

子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三

先

賢

卜

子

先

賢

有

子

西

先

賢

冉

子

先

賢

宰

子

先

賢

冉

子

先

賢

言

子

先

賢

顓

孫

子

先

賢

朱

子

兩

廡

國

朝

康

熙

五

十

五

年

以

宋

儒

范

仲

淹

從

祀

雍

正

三

年

詔

增

先

賢

瑗

林

放

秦

冉

顔

何

牧

皮

縣

亶

公

都

子

樂

正

克

公

孫

丑

萬

章

先

儒

鄭

康

成

諸

葛

亮

范

尹

焞

黃

幹

陳

淳

何

基

魏

了

翁

趙

復

許

謙

金

履

祥

陳

澔

羅

欽

順

□

淸

陸

隴

其

從

祀

升

周

敦

頥

張

載

程

顥

程

頥

邵

雍

爲

先

賢

東

先

賢

瑗

先

賢

澹

臺

滅

明

先

賢

原

憲

先

賢

南

宮

适

先

賢

商

瞿

先

賢

雕

開

先

賢

司

馬

耕

先

賢

梁

鱣

先

賢

丹

儒

先

賢

伯

䖍

先

賢

丹

季

先

賢

雕

徒

父

先

賢

雕

哆

先

賢

公

西

赤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四

先

賢

任

不

齊

先

賢

公

良

孺

先

賢

公

肩

定

先

賢

鄥

單

先

賢

罕

父

黑

先

賢

榮

旂

先

賢

左

人

郢

先

賢

鄭

國

先

賢

原

亢

先

賢

廉

潔

先

賢

叔

仲

會

先

賢

公

西

輿

如

先

賢

邽

巽

先

賢

陳

亢

先

賢

琴

張

先

賢

歩

叔

桒

先

賢

秦

非

先

賢

顔

噲

先

賢

顔

何

先

賢

縣

亶

先

賢

樂

正

克

先

賢

萬

章

先

賢

周

敦

頥

先

賢

程

顥

先

賢

邵

雍

先

儒

榖

梁

赤

先

儒

伏

勝

先

儒

后

蒼

先

儒

董

仲

舒

先

儒

杜

子

春

先

儒

范

先

儒

韓

愈

先

儒

范

仲

淹

先

儒

胡

瑗

先

儒

楊

時

先

儒

羅

從

彥

先

儒

李

侗

先

儒

張

栻

先

儒

黃

幹

先

儒

眞

德

秀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五

先

儒

何

基

先

儒

趙

復

先

儒

吳

澄

先

儒

許

謙

先

儒

王

守

仁

先

儒

薛

瑄

先

儒

羅

欽

順

先

儒

陸

龍

其

西

先

賢

林

放

先

賢

宓

不

齊

先

賢

公

冶

長

先

賢

公

晢

哀

先

賢

高

柴

先

賢

樊

須

先

賢

商

澤

先

賢

巫

馬

施

先

賢

顔

辛

先

賢

曹

邱

先

賢

公

孫

龍

先

賢

秦

商

先

賢

顔

高

先

賢

壤

駟

赤

先

賢

石

作

蜀

先

賢

公

夏

首

先

賢

后

處

先

賢

奚

容

蒧

先

賢

顔

祖

先

賢

句

井

疆

先

賢

秦

祖

先

賢

縣

成

先

賢

公

祖

句

兹

先

賢

燕

伋

先

賢

樂

欬

先

賢

狄

黑

先

賢

孔

忠

先

賢

公

西

葴

先

賢

顔

之

僕

先

賢

施

之

常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六

先

賢

申

棖

先

賢

左

邱

明

先

賢

秦

冉

先

賢

牧

皮

先

賢

公

都

子

先

賢

公

孫

丑

先

賢

張

載

先

賢

程

頥

先

儒

公

羊

高

先

儒

孔

安

國

先

儒

毛

萇

先

儒

高

堂

生

先

儒

鄭

康

成

先

儒

諸

葛

亮

先

儒

王

通

先

儒

司

馬

光

先

儒

歐

陽

修

先

儒

胡

安

國

先

儒

尹

焞

先

儒

呂

祖

謙

先

儒

蔡

沈

先

儒

陸

九

淵

先

儒

陳

淳

先

儒

魏

了

翁

先

儒

王

栢

先

儒

許

衡

先

儒

金

履

祥

先

儒

陳

澔

先

儒

陳

獻

章

先

儒

胡

居

仁

先

儒

蔡

淸

崇

聖

祠

明

嘉

靖

十

年

制

建

啓

聖

祠

國

朝

雍

正

元

年

加

封

五

代

工

爵

改

啓

聖

祠

爲

崇

聖

祠

增

宋

儒

張

廸

從

祀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宮

十
七

肇

聖

王

木

金

父

裕

聖

王

□

父

貽

聖

王

防

叔

昌

聖

王

伯

夏

啓

聖

王

叔

梁

紇

從

祀

先

賢

顔

無

繇

先

賢

曾

㸃

先

賢

孔

鯉

先

賢

孟

激

先

儒

周

輔

成

先

儒

程

玽

先

儒

張

廸

先

儒

朱

松

先

儒

蔡

元

定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籍

十
八

書

籍
□

學

□

聖

諭

十

六

條
康

熙

二

十

四

年

頒

御

製

萬

言

廣

訓
雍

正

三

年

頒

御

製

平

定

靑

海

雍

正

三

年

頒

上

諭
雍

正

八

年

頒

御

製

樂

善

堂

集

日

知

薈

說

日

講

四

書

周

易

折

詩

經

傳

說

書

經

傳

說

春

秋

傳

說

性

理

精

義

朱

子

全

書

史

記
以

下

諸

史

俱

新

頒

惟

府

學

係

舊

藏

多

殘

缺

前

漢

書

後

漢

書

三

國

志

晉

書

宋

書

南

齊

書

梁

書

陳

書

魏

書

北

齊

書

周

書

隋

書

南

史

北

史

唐

書

宋

史

金

史

遼

史

元

史

明

史
府

學

及

阜

陽

俱

未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籍

十
九

明

史

綱

目

各

學

舊

藏

書

籍

俱

殘

缺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
祀

典

漢

高

祖

以

太

牢

祀

孔

子

明

帝

命

郡

縣

通

祀

孔

子

於

學

校

章

帝

祀

孔

子

以

六

代

之

樂

隋

文

帝

制

州

縣

學

以

春

秋

二

仲

月

釋

奠

唐

開

元

詔

以

仲

月

上

丁

釋

奠

宋

仁

宗

詔

釋

奠

用

登

歌

明

太

祖

更

定

孔

廟

釋

奠

樂

章

舞

六

佾

製

大

成

樂

器

頒

行

天

下

府

州

縣

學

樂

用

登

歌

朔

望

郡

縣

以

下

詣

學

行

禮

憲

宗

增

樂

舞

八

佾

籩

豆

各

十

二

世

宗

正

祀

典

永

爲

定

式

國

朝

因

之

雍

正

三

年

郡

縣

丁

祭

增

用

太

牢

先

師

位帛

一

篚

酒

三

爵

大

一

登

和

二

鉶

黍

稻

二

簠

稷

粱

二

簋

鹽

藁

魚

棗

栗

榛

菱

芡

鹿

醢

白

餅

黑

餅

十

籩

韭

菹

醓

醢

菁

菹

鹿

脯

芹

菹

兎

醢

筍

魚

醢

析

胉

十

豆

牛

羊

豕

各

一

爼

四

配

位

减

大

一

登

减

牛

一

爼

餘

同

十

哲

位

帛

一

篚

酒

一

爵

和

一

鉶

黍

一

簠

稷

一

簋

豕

肉

一

盤

鹽

棗

栗

鹿

脯

四

籩

菁

菹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一

鹿

醢

芹

菹

兎

醢

四

豆

饌

盤

羊

豕

獻

爵

三

兩

廡每

四

位

一

壇

視

十

哲

位

减

和

加

豕

肉

爲

四

盤

酒

各

一

爵

獻

爵

共

三

餘

同

崇

聖

祠

視

四

配

從

祀

視

兩

廡

舞

用

八

佾

樂

咸

和
迎

神

無

舞

寧

和
獻

幣

有

舞

安

和
初

獻

有

舞

景

和
亞

獻

終

獻

有舞

咸

和
撤

饌

無

舞

咸

和
送

神

無

舞

先

丁

三

日

齋

戒

書

祝

塡

榜

前

一

日

習

禮

迎

牲

至

期

五

鼓

先

祭

崇

聖

祠

正

殿

郡

知

府

縣

知

縣

主

祭

敎

授

敎

諭

訓

導

等

分

獻

康

熙

四

十

九

年

詔

武

職

官

員

俱

與

祭

附

名

宦

鄕

賢

州

府

名

宦

宋

登
漢

汝

陰

令

柳

寶

積
唐

刺

史

王

祚
五

代

周

刺

史

柳

植
宋

太

守

王

代

恕
宋

叅

軍

蔡

齊
宋

太

守

晏

殊
宋

太

守

邵

亢
宋

推

官

歐

陽

修
宋

太

守

張

洞
宋

推

官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二

蘇

頌
宋

太

守

燕

肅
宋

太

守

呂

公

著
宋

太

守

曾

肇
宋

太

守

蘇

軾
宋

太

守

豐

稷
宋

知

府

陳

規
宋

知

府

汪

若

海
宋

府

判

王

敬
明

知

州

杜

暹
明

知

州

張

賢
明

學

正

劉

佩
明

學

正

張

愛
明

知

州

聶

廷

璧
明

兵

備

道

郭

䝉

吉
明

鳳

陽

通

判

謝

肇

明

兵

備

道

劉

廷

祚
布

政

司

李

日

芃
廵撫

馬

鳴

佩
總督

喻

三

畏
知州

麻

勒

吉
總督

阿

席

熙
總督

劉

果
學道

于

成

龍
總督

楊

斌
廵撫

楊

素

蘊
廵撫

許

汝

霖
學道

靳

□
總河

范

承

勲
總督

邵

嗣

堯
學道

佟

國

佐
廵撫

李

炳
廵撫

高

承

爵
廵撫

張

泰

交
學院

常

名

揚
布

政

使

郎

廷

極
總漕

余

正

徤
學院

陳

鵬

年
總河

上

縣

名

宦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三

劉

伯

麟
漢

縣

令

樊

子

葢
北

齊

縣

令

劉

渙
宋

縣

令

王

渙

之
宋

縣

令

萬

適
宋

主

簿

車

誠
明

知

縣

王

皥
明

知

縣

孔

克

畊
明

縣

丞

鄭

文

濂
明

知

縣

鄭

祺
明

知

縣

李

時

儀
明

知

縣

張

澄
明

知

縣

林

汝

明
明

敎

諭

李

天

衢
明

兵

備

道

廖

維

義
明

知

縣

霍

邱

縣

名

宦

孫

叔

敖
周

楚

令

尹

竇

融
漢

安

豐

侯

朱

景
唐

鎭

國

將

軍

嚴

敬
明

知

縣

羅

善
明

敎

諭

王

啓
明

知

縣

黃

楷
明

知

縣

吳

國

用
僉

事

道

亳

州

徐

邈
三

國

魏

譙

郡

相

盧

敏
魏

太

守

陳

頵
晉

太

守

張

文

宗
唐

刺

史

姚

崇
唐

刺

史

王

珣
唐

叅

軍

崔

渙
唐

叅

軍

姚

誾
唐

城

父

令

張

廵
唐

眞

源

令

裴

諝
唐

刺

史

楊

大

雅
宋

太

守

李

廸
宋

太

守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四

李

防
宋

太

守

張

知

白
宋

太

守

柳

植
宋

大

守

韓

億
宋

太

守

晏

殊
宋

太

守

宋

祁
宋

太

守

宋

庠
宋

判

亳

州

歐

陽

修
宋

太

守

富

弼
宋

判

亳

州

馮

京
宋

太

守

楊

繪
宋

太

守

曾

鞏
宋

太

守

劉

攽
宋

太

守

葉

康

直
宋

太

守

朱

光

庭
宋

太

守

呂

希

純
宋

太

守

侯

䝉
宋

太

守

曾

悟
宋

叅

軍

張

思

齊
明

知

州

顔

木
明

知

州

吳

必

學
明

知

州

嚴

自

泰
知州

劉

澤

溥
知州

楊

國

柱
知州

太

和

縣

名

宦

高

士

進
明

知

縣

袁

伯

儀
明

縣

丞

馬

良
明

知

縣

陳

一

名
明

知

縣

張

處

仁
明

知

縣

齊

儀
明

主

簿

范

明

知

縣

王

鑑
明

敎

諭

王

旻
明

知

縣

䝉

城

縣

名

宦

何

道
南

北

朝

末

知

縣

段

少

連
宋

知

縣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五

蘇

舜

卿
宋

知

縣

豐

稷
宋

主

簿

楊

誠
元

知

縣

趙

渥
元

知

縣

戴

膺
明

知

縣

孫

震
明

知

縣

張

本
明

知

縣

王

存

粹
明

訓

導

齊

霄
明

知

縣

孟

統
明

縣

丞

周

麟
明

敎

諭

吳

一

鸞
明

知

縣

呂

希

尚
明

知

縣

名

宦

祠

於

春

秋

二

仲

月

上

戊

日

祭

州

府

鄕

賢

何

比

干
漢

廷

尉

郭

憲
漢

光

祿

陳

蕃
漢

太

傅

范

滂
漢

光

祿

張

綸
宋

發

運

使

王

臻
宋

副

使

焦

千

之
宋

知

州

王

回
宋

節

度

推

官

李

黼
元

侍

郎

張

紹

祖
元

敎

授

安

然
明

御

史

張

泌
明

光

祿

郭

昇
明

叅

議

盧

翰
明

推

官

張

燫
明

知

縣

張

守

亨
明

知

縣

尚

爵
明

通

判

王

謨
明

僉

事

道

上

縣

鄕

賢

管

仲
周

齊

大

夫

甘

茂
周

秦

大

夫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六

甘

羅
周

秦

大

夫

張

路

斯
唐

宣

城

令

章

順

舉
明

叅

議

卜

謙
明

叅

議

李

芳
明

給

事

李

秉
明

知

府

盛

雲
明

主

簿

黃

廣
明

進

士

霍

邱

縣

鄕

賢

牛

富
宋

節

度

孫

暉

張

旺

舅
元

孝

子

吳

斌
明

御

史

曹

霖
明

贈

主

事

曹

驄
明

主

事

徐

汝

楫
明

孝

子

田

秀
明

太

僕

丞

黃

堂
明

知

州

林

肖

生
明

贈

給

事

亳

州

鄕

賢

虞

詡
漢

太

尉

徐

防
漢

太

尉

曹

植
魏

陳

思

王

夏

侯

湛
晉

南

陽

相

丁

紹
晉

車

騎

曹

攄
晉

司

馬

丁

晉

太

守

桓

晉

内

史

夏

侯

恭

叔
五

代

齊

竟

陵

令

李

紳
唐

僕

射

陳

摶
宋

希

夷

先

生

曹

叔
宋

學

士

魯

宗

道
宋

叅

知

政

事

魯

有

開
宋

郎

中

張

傳
宋

侍

郎

李

恂
□

給

事

薛

蕙
明

郎

中

李

國

士
明

布

政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祀
典

二
十
七

太

和

縣

鄕

賢

范

淵
明

通

判

齊

敬
明

訓

導

王

質
明

尚

書

王

章
明

知

縣

紀

鏞
明林

䝉

城

縣

鄕

賢

高

瓊
宋

太

尉

高

繼

勲
宋

節

度

張

思

恭
明

侍

郎

陳

居

敬
明

侍

郎

潘

孟

時
明

郎

中

陳

嶷
明

副

使

陳

錦
明

紀

善

許

志
明

知

縣

張

价
明

敎

諭

許

廷

桂
明

御

史

李

維
明

評

事

鄕

賢

祠

於

春

秋

二

仲

月

上

戊

日

祭

魁

星

閣

土

地

祠

俱

於

丁

祭

後

祭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弟
子
員

二
十
八

弟

子

員

額

州

府

學

廪

膳

生

員

四

十

名

增

廣

生

員

四

十

名

歲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二

十

名

武

童

二

十

名

科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二

十

名

阜

陽

縣

學

廪

膳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增

廣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歲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五

名

武

童

十

五

名

科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五

名

上

縣

學

廪

膳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增

廣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歲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二

名

武

童

八

名

科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二

名

霍

邱

縣

學

廪

膳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增

廣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歲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二

名

武

童

八

名

科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二

名

亳

州

學

廪

膳

生

員

三

十

名

增

廣

生

員

三

十

名

歲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二

十

名

武

童

十

二

名

科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二

十

名

太

和

縣

學

廪

膳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增

廣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歲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二

名

武

童

八

名

科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二

名

䝉

城

縣

學

廪

膳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增

廣

生

員

二

十

名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弟
子
員

二
十
九

歲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六

名

武

童

生

八

名

科

考

取

進

文

童

十

六

名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租

三
十

學

租州

府
附

郭

阜

陽

縣

舊

州

志

開

載

學

田
安

臣

買

宋

友

地

一

頃

賀

仲

泰

買

張

洪

地

六

十

一

畝

于

昂

枉

受

于

臣

地

一

頃

李

文

買

馬

文

舉

地

一

頃

零

五

畝

李

錦

李

銳

枉

受

魏

升

買

免

地

五

十

畝

坐

落

驛

口

橋

以

上

皆

年

久

侵

没

舊

州

張

志

開

載

學

田
王

嘉

愛

還

官

地

二

段

一

段

七

里

河

西

岸

一

段

西

湖

南

岸

共

二

頃

六

十

畝

城

壕

周

匝

官

地

租

銀

十

二

兩

四

錢

五

分

官

買

并

入

官

地

共

六

頃

八

十

三

畝

官

基

五

處

西

門

甕

城

南

門

甕

城

東

門

官

溝

地

東

六

十

里

舖

地

白

龍

溝

橋

地

鄕

宦

張

鶴

鳴

捐

地

四

十

畝

以

上

亦

已

侵

没

今

納

租

學

田
康

熙

三

十

八

年

查

出

七

里

河

蘆

花

湄

地

二

段

租

銀

一

兩

一

錢

一

分

二

一

毫

六

絲

九

忽

六

微

五

十

八

年

查

谷

河

岸

學

田

一

頃

一

畝

二

分

租

銀

二

兩

一

錢

四

分

一

三

毫

九

絲

二

忽

六

十

一

年

查

出

城

河

并

餘

地

二

頃

租

銀

四

兩

二

錢

三

分

二

雍

正

二

年

報

陞

城

河

十

八

畝

租

銀

三

錢

九

分

九

□

毫

二

絲

四

忽

以

上

共

租

銀

七

兩

八

錢

八

分

五

四

毫

八

絲

五

忽

六

微

批

解

學

院

衙

門

今

改

解

藩

庫

城

河

餘

租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將

附

郭

餘

地

留

爲

保

䕶

城

根

租

銀

二

兩

一

分

詳

請

豁

免

除

水

面

租

銀

四

兩

六

錢

二

分

八

解

繳

藩

庫

外

其

餘

留

爲

修

理

學

宮

及

歲

修

閘

座

之

費

附

城

河

租

駁

查

詳

文
乾

隆

元

年

郡

守

盧

見

曾

議

將

城

濠

餘

租

充

書

院

公

用

後

奉

籓

憲

駁

□

城

壕

學

田

應

作

何

歸

欵

報

墾

陞

租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議

詳

該

職

府

吊

查

原

案

復

行

履

勘

緣

康

熙

六

十

一

年

前

州

學

正

駱

民

新

將

城

濠

水

面

及

餘

地

慨

作

學

田

報

陞

租

銀

匹

兩

八

錢

每

年

解

報

學

憲

衙

門

充

用

任

案

但

查

城

濠

之

水

來

自

西

南

廻

繞

郡

城

由

西

北

出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租

三
十
一

口

洩

人

河

自

前

朝

於

西

北

隅

建

閘

以

資

蓄

洩

嗣

因

年

久

傾

頺

致

城

河

之

水

蓄

洩

無

資

承

佃

無

人

故

駱

學

正

報

陞

之

後

自

行

墊

賠

者

幾

二

十

年

此

固

前

學

正

之

冐

昧

從

事

不

能

愼

始

慮

終

之

所

致

也

及

至

雍

正

十

三

年

改

府

以

後

地

方

士

庶

將

閘

座

修

補

蓄

洩

有

資

租

課

有

頼

又

因

前

府

盧

守

銳

意

興

復

西

湖

書

院

慮

膏

火

無

出

將

城

濠

於

原

額

外

議

增

租

銀

以

資

膏

火

迨

後

書

院

未

成

孫

守

飭

縣

履

勘

加

增

銀

十

五

兩

二

錢

一

分

爲

歲

修

閘

座

之

用

以

故

前

縣

楊

令

先

墊

銀

五

十

七

兩

修

閘

俟

徵

收

還

項

于

乾

隆

四

年

起

並

五

六

等

年

經

翟

令

陸

續

徵

收

銀

兩

給

還

楊

令

具

領

尚

缺

銀

一

十

二

兩

二

錢

一

分

又

于

七

八

兩

年

租

銀

内

找

還

靑

楚

現

存

銀

十

八

兩

二

錢

一

分

至

九

十

兩

年

拖

欠

在

民

尚

未

繳

完

此

又

前

府

盧

守

之

倡

議

加

增

以

致

貽

累

於

無

窮

者

也

若

再

以

加

增

之

數

歸

欵

報

墾

而

歲

修

閘

座

之

費

不

講

將

來

租

課

無

出

卽

四

兩

八

錢

正

數

亦

不

能

保

其

常

存

又

何

論

加

增

銀

兩

勢

必

仍

蹈

駱

學

正

故

轍

而

每

歲

賠

墊

者

又

將

不

止

於

四

兩

八

錢

此

實

職

府

之

所

未

敢

輕

議

者

也

再

查

學

宮

殘

缺

損

壞

例

應

學

租

修

理

現

在

太

成

門

兩

廡

坍

損

請

項

興

修

則

此

城

濠

餘

地

租

銀

除

原

報

之

四

兩

八

錢

照

舊

徵

解

外

餘

租

銀

兩

應

留

爲

歲

修

學

宮

並

閘

座

之

費

葢

修

學

宮

實

爲

學

租

正

項

而

修

閘

座

又

爲

徵

租

根

本

斷

難

分

撥

别

用

至

該

縣

議

撥

義

學

之

說

乃

狃

於

西

湖

書

院

原

議

亦

屬

虛

糜

毋

庸

置

議

者

也

抑

職

府

更

有

請

者

閘

座

議

有

歲

修

經

費

城

濠

租

項

或

可

不

致

拖

欠

至

餘

地

一

項

原

藉

以

保

䕶

城

根

非

荒

廢

學

田

可

比

况

皆

臨

河

側

坡

並

非

平

坦

地

方

若

年

年

墾

種

風

雨

侵

淋

土

漸

入

河

勢

必

根

脚

鬆

虛

現

今

城

垣

日

就

傾

頺

卽

使

民

人

私

行

墾

種

猶

當

禁

止

何

得

使

藉

租

課

爲

名

任

意

開

墾

絶

無

愛

惜

且

爲

數

僅

止

二

兩

一

分

自

應

權

其

輕

重

將

餘

地

一

頃

豁

免

永

禁

以

固

城

根

此

又

職

府

之

不

得

不

鰓

鰓

顧

慮

者

也

至

額

設

之

四

兩

八

錢

統

於

濠

内

徵

收

解

空

憲

餘

租

存

庫

如

遇

學

宮

閘

座

有

應

歲

修

之

處

□

令

該

縣

報

府

核

估

支

用

庶

後

此

之

賠

累

可

免

而

地

方

之

公

事

亦

可

無

悞

矣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租

三
十
二

學

地
學

基

正

方

今

東

北

東

南

西

北

俱

缺

一

角

不

知

何

時

爲

民

居

侵

佔

東

街

房

屋

北

自

尊

經

閣

東

起

南

至

崇

聖

祠

蔣

姓

屋

後

東

至

街

西

至

本

學

衆

姓

每

年

共

納

租

銀

三

兩

三

錢

上

縣

學

田
原

額

一

千

七

十

六

畝

四

分

坐

落

南

照

集

九

戸

營

運

花

舖

每

年

額

租

一

十

四

兩

七

錢

五

分

二

二

毫

順

治

五

年

淸

查

荒

熟

開

除

學

田

八

百

二

十

九

畝

四

分

止

存

熟

地

二

百

四

十

七

畝

每

年

納

租

銀

一

兩

五

錢

四

分

又

康

熙

三

十

七

年

開

墾

潤

河

灣

地

七

十

四

畝

租

銀

四

錢

六

分

零

解

藩

庫

轉

解

學

院

賑

給

貧

生

鹿

地
坐

落

縣

北

唐

家

灣

原

二

百

畝

除

房

基

塲

址

外

實

一

百

八

十

六

畝

紳

士

金

鏕

等

六

十

八

人

捐

買

每

年

收

租

銀

十

二

兩

備

丁

祭

買

鹿

今

制

易

鹿

以

太

牢

科

舉

盤

費
乾

隆

十

五

年

署

縣

貴

中

孚

捐

銀

一

百

兩

每

年

生

息

給

應

科

生

員

盤

費

霍

邱

縣

學

田
一

城

北

三

里

橋

計

種

十

九

石

一

兩

河

口

計

種

十

二

石

一

兩

灣

計

種

十

二

石

共

折

租

銀

七

兩

二

錢

學

池
在

學

東

扺

城

正

德

間

取

土

築

陴

聚

水

成

池

後

居

民

侵

佔

嘉

靖

二

十

八

年

敎

諭

羅

汝

賢

淸

出

至

舊

公

舘

爲

界

有

界

亳

州

原

設

學

田
舊

有

田

五

十

畝

在

城

西

門

外

弘

治

元

年

置

今

無

太

和

縣

學

地
東

南

文

峯

地

前

東

西

濶

五

十

七

歩

後

東

西

濶

五

十

三

歩

南

北

深

七

十

八

歩

有

記

泮

宮

前

地

前

濶

四

十

二

歩

後

濶

四

十

六

歩

署

縣

事

孫

置

向

納

租

今

住

此

者

充

轎

役

免

租

城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租

三
十
三

北

隅

漏

澤

園

旁

地

十

八

畝

五

分

租

銀

一

兩

二

錢

八

里

舖

地

九

十

畝

租

銀

一

兩

九

錢

五

道

溝

地

二

十

畝

九

分

四

八

毫

租

銀

一

兩

二

錢

五

分

望

高

冢

四

十

畝

租

銀

八

錢

黑

虎

廟

地

二

頃

三

十

畝

租

銀

一

兩

六

錢

一

分

䝉

城

縣

學

地
泮

池

前

大

街

南

地

東

一

段

南

北

各

除

巷

五

尺

共

長

十

丈

七

尺

東

除

巷

五

尺

西

至

街

心

北

頭

寛

六

丈

七

尺

南

頭

寛

五

丈

三

尺

俱

有

石

碣

西

一

段

南

北

各

除

巷

五

尺

共

長

十

一

丈

七

尺

西

余

巷

五

尺

東

至

街

心

兩

頭

俱

寛

七

丈

七

尺

五

寸

有

石

碣

西

南

隅

地

西

至

張

苞

宅

南

至

大

街

北

至

本

學

東

至

本

學

居

民

葢

房

納

租

修

宅

公

用

縣

治

西

北

地

舊

訓

導

宅

基

卽

舊

倉

基

南

北

長

六

十

歩

東

西

寛

四

十

五

歩

内

水

坑

佔

地

一

畝

七

分

餘

地

每

年

納

租

銀

四

兩

四

錢

八

分

敎

諭

宅

西

空

地

東

至

本

學

西

至

街

南

至

張

北

至

陳

居

民

葢

房

每

年

納

租

銀

三

兩

六

錢

城

西

南

八

里

地

嘉

靖

十

八

年

知

縣

喻

希

學

捐

俸

買

徐

得

運

地

二

頃

後

爲

民

影

佔

二

十

六

年

敎

諭

黃

燆

縣

丞

余

敏

淸

查

除

溝

塘

外

淨

地

一

百

二

十

畝

每

年

納

租

銀

一

兩

二

錢

知

縣

吳

一

鸞

查

出

故

軍

賈

廣

孫

靠

山

混

佔

梁

桐

等

地

一

頃

九

十

六

畝

坐

落

黃

練

村

應

租

銀

八

兩

零

後

荒

廢

召

墾

每

年

納

租

銀

四

兩

五

錢

監

生

孫

應

時

捐

沙

淤

地

四

頃

二

十

二

畝

坐

落

西

陽

集

渦

河

兩

岸

四

至

有

每

年

納

租

銀

四

兩

二

錢

三

分

陳

起

訓

捐

地

六

十

畝

每

年

納

租

銀

六

錢

以

上

解

藩

庫

轉

解

學

院

銀

十

八

兩

六

錢

一

分

又

知

縣

王

化

澄

捐

買

姜

丞

地

一

頃

八

十

三

畝

坐

落

南

爐

集

買

生

員

傅

所

藴

地

十

二

段

共

一

頃

二

十

畝

五

分

坐

落

小

澗

集

東

買

張

二

成

陂

地

四

頃

八

十

畝

坐

落

北

湖

向

係

全

荒

今

召

佃

領

種

買

戴

衍

德

地

二

頃

三

十

五

畝

坐

落

于

家

店

戴

家

溝

買

尚

邦

安

地

一

頃

五

十

畝

宅

一

所

今

倒

壞

坐

落

黃

龍

集

買

劉

詔

地

四

十

畝

坐

落

南

爐

河

南

岸

買

任

九

富

地

一

頃

二

十

五

畝

坐

落

板

橋

集

南

知

縣

傅

振

鐸

捐

買

陂

地

二

十

一

畝

坐

落

北

湖

以

上

原

編

淳

八

里

荒

蕪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學
租

三
十
四

日

久

訓

導

施

階

召

佃

墾

種

今

交

縣

徵

收

學

塘
在

尊

經

閣

之

東

東

長

六

十

九

歩

西

長

八

十

四

歩

南

寛

三

十

歩

北

寛

三

十

歩

嵇

山

在

中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院

三
十
五

書

院州

府
附

郭

阜

陽

縣

西

湖

書

院
宋

皇

祐

元

年

歐

陽

修

守

愛

西

湖

之

勝

建

書

院

於

湖

之

南

弘

治

中

兵

備

孫

公

磐

修

葺

嘉

靖

十

四

年

兵

備

李

公

宗

樞

命

州

判

呂

景

䝉

重

建

兵

備

陳

公

洙

孔

公

天

相

繼

成

之

中

爲

四

賢

祠

祀

晏

歐

呂

蘇

四

公

前

爲

露

臺

後

爲

梧

月

柳

風

堂

翼

以

兩

廂

後

面

湖

爲

絶

勝

亭

堂

之

左

爲

學

舍

呂

景

䝉

有

記

雍

正

十

三

年

郡

守

盧

見

曾

重

修

建

有

學

舍

二

十

一

間

乾

隆

三

年

郡

守

孫

光

祀

加

修

今

圮

附

西

湖

租

詳

文
乾

隆

元

年

郡

守

盧

見

曾

淸

查

西

湖

水

面

及

湖

坡

地

召

佃

認

租

爲

西

湖

書

院

公

用

後

因

出

息

甚

微

佃

戸

不

能

償

課

奉

籓

憲

屢

次

駁

飭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具

詳

豁

免

該

職

府

覆

看

得

西

湖

地

畝

租

籽

一

案

緣

乾

隆

元

年

前

府

盧

守

始

行

經

理

旋

卽

陞

任

繼

以

孫

守

于

乾

隆

二

年

督

同

前

縣

楊

令

淸

出

坡

地

七

頃

五

畝

五

分

五

九

毫

除

撥

歐

陽

姓

四

頃

四

十

畝

并

撥

給

看

祠

道

人

九

十

六

畝

九

分

九

三

毫

外

實

存

地

一

頃

六

十

八

畝

五

分

六

六

毫

每

畝

議

租

四

分

每

年

應

租

銀

六

兩

七

錢

四

分

二

六

毫

四

絲

又

水

面

八

頃

九

十

四

畝

四

分

四

一

毫

每

年

酌

定

租

銀

二

十

兩

係

楊

令

於

乾

隆

三

年

召

佃

認

領

嗣

于

乾

隆

四

年

孫

守

復

議

加

湖

面

租

銀

每

畝

增

至

一

錢

計

徵

租

銀

八

十

九

兩

四

錢

四

分

四

一

毫

乃

自

議

增

之

後

湖

面

出

息

不

敷

償

租

以

致

承

領

各

戸

紛

紛

吿

退

視

爲

畏

途

而

王

廷

貴

等

負

欠

租

銀

六

十

五

兩

零

該

縣

追

比

數

載

毫

無

抵

償

經

前

署

府

祝

丞

據

情

轉

詳

豁

免

奉

批

切

議

職

府

遵

卽

吊

查

原

卷

履

勘

西

湖

葢

緣

湖

身

平

淺

水

自

西

南

而

東

北

勢

若

建

瓴

非

曲

折

環

抱

者

可

比

故

春

夏

水

漲

則

泛

溢

四

出

秋

冬

水

涸

則

長

溝

一

綫

卽

蓄

養

魚

鮮

種

植

菱

藕

總

以

水

之

消

長

無

時

亦

難

存

養

滋

長

以

致

工

本

不

敷

額

數

有

□

欲

以

上

之

空

談

取

盈

於

一

時

不

知

實

貽

累

於

後

日

是

治

湖

而

適

所

以

廢

湖

也

職

府

再

四

□

度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院

三
十
六

與

其

因

加

額

而

連

年

拖

欠

以

致

無

人

承

認

莫

若

减

去

增

添

之

數

除

坡

地

仍

照

原

額

收

租

外

其

湖

面

租

銀

仍

照

前

楊

令

所

議

每

年

收

租

銀

二

十

兩

庶

或

有

人

認

領

卽

以

每

歲

之

所

出

以

爲

春

秋

祭

享

修

葺

祠

宇

之

需

容

當

次

第

經

理

至

四

年

租

欠

除

王

五

張

順

久

經

病

故

而

王

廷

貴

劉

應

㨗

王

成

等

實

係

赤

貧

勒

追

無

補

應

請

豁

免

五

年

經

前

府

孫

守

飭

經

歴

管

理

只

收

魚

租

錢

五

千

六

百

五

十

六

文

繳

府

隨

給

監

工

劉

志

忠

等

以

充

修

造

書

院

之

費

六

年

無

人

認

佃

至

十

一

月

始

召

王

元

甫

承

認

應

於

七

年

起

租

旋

卽

吿

退

無

可

徵

收

八

年

無

人

承

認

迨

至

九

年

前

府

李

守

復

飭

劉

志

忠

管

理

又

因

九

十

兩

年

湖

水

泛

漲

租

稅

全

無

巳

經

告

退

九

十

兩

年

欠

項

亦

應

一

體

豁

免

以

結

塵

案

抑

職

府

更

有

請

者

州

西

湖

原

爲

培

植

地

脉

作

養

人

材

起

見

乃

因

前

任

妄

議

加

增

官

吏

之

察

覈

愈

宻

士

庶

之

畏

縮

更

甚

以

致

旋

領

旋

退

守

望

無

人

房

屋

漸

至

傾

頺

樹

木

盡

被

偷

旣

難

以

究

巳

徃

復

無

以

勸

將

來

以

風

雅

之

塲

而

成

苦

累

之

事

在

昔

州

官

民

何

幸

而

有

此

西

湖

在

今

州

官

民

又

何

不

幸

而

有

此

西

湖

也

査

乾

隆

三

年

奉

前

撫

部

院

孫

批

前

陞

憲

晏

議

詳

阜

陽

縣

歐

陽

義

控

張

文

豹

等

夥

佔

祠

田

一

案

内

有

其

餘

招

佃

管

業

歲

收

租

銀

以

爲

修

葺

祠

宇

等

用

該

縣

經

管

出

入

年

底

造

具

四

柱

淸

册

呈

府

察

核

等

因

在

案

是

西

湖

地

畝

無

多

租

稅

亦

少

旣

非

有

徵

解

之

欵

項

又

無

闗

上

下

之

考

成

只

須

地

方

官

因

地

制

宜

隨

時

經

理

以

培

養

元

氣

歲

終

飭

縣

造

具

淸

册

送

府

察

核

無

庸

詳

報

一

則

可

以

省

案

牘

之

滋

繁

再

則

可

以

免

羣

情

之

疑

畏

此

實

憲

臺

之

大

有

造

於

西

湖

使

郡

秀

靈

名

賢

遺

蹟

不

致

終

委

棄

於

荒

烟

蔓

草

而

憲

臺

德

澤

汪

濊

亦

應

與

西

湖

並

垂

不

朽矣仰

高

書

院
仰

高

祠

舊

址

後

改

捕

盗

順

治

初

改

書

院

後

圮

淸

書

院
在

東

城

金

雞

嘴

文

昌

閣

下

乾

隆

十

三

年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以

西

湖

書

院

距

城

稍

遠

改

建

於

此

爲

合

郡

士

子

肄

業

之

所

設

立

規

條

聘

請

掌

敎

課

期

親

爲

訓

廸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院

三
十
七

書

院

基

東

至

城

北

至

文

昌

閣

下

路

西

南

池

水

繞

之

池

中

築

堤

南

北

遂

分

爲

二

北

池

鄰

張

姓

地

交

生

員

張

我

旅

看

管

南

池

鄰

任

姓

地

交

生

員

任

懋

勲

看

管

稍

有

出

息

留

以

培

植

隄

柳

隄

之

西

設

坊

曰

雲

路

大

門

顔

曰

淸

書

院

書

樓

五

間

顔

曰

擬

山

閣

講

堂

三

間

顔

曰

敎

民

由

學

撫

憲

潘

公

思

榘

所

題

也

後

三

間

爲

掌

敎

寢

室

旁

爲

厨

房

講

堂

之

前

東

西

爲

學

舍

西

三

間

廂

房

二

間

西

院

後

樓

三

間

東

西

廂

各

六

間

中

爲

高

閣

顔

日

小

蓬

萊

前

屋

三

間

東

偏

門

房

二

間

乾

隆

十

六

年

知

縣

王

鐄

分

西

院

爲

阜

邑

士

子

肄

業

之

所

名

聚

星

學

舍

仍

統

於

淸

書

院

書

院

田

義

田

十

頃

六

十

五

畝

零

知

州

傅

振

鐸

置

耿

家

廟

莊

地

一

頃

八

十

七

畝

四

分

零

阜

陽

縣

知

縣

王

鐄

詳

撥

霍

邱

縣

長

塔

寺

田

十

一

頃

一

十

畝

零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詳

撥

大

尹

莊

十

四

頃

四

十

七

畝

五

分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知

縣

王

鐄

詳

准

霍

邱

縣

貢

生

張

乃

願

買

置

以

上

地

畝

遴

選

矜

士

輪

年

經

管

收

租

變

價

以

充

膏

火

有

創

以

地

易

銀

生

息

之

說

者

斷

不

可

爲

其

所

惑

使

數

載

經

營

化

爲

烏

有

卽

使

官

主

此

議

屬

生

童

皆

得

起

而

爭

之

爰

書

之

以

吿

後

之

君

子

池

之

西

有

洲

約

二

畝

池

水

環

繞

西

出

古

樓

前

玊

環

橋

下

舊

鄕

序

射

圃

故

址

擬

以

餘

力

復

其

舊

爲

公

所

亦

甚

盛

事

也

迄

今

未

果

豈

地

之

□

復

亦

有

時

歟

上

縣

河

洲

書

院
縣

令

勞

俶

建

今

廢

蔡

津

書

院
在

城

内

荆

家

巷

修

文

坊

乾

隆

九

年

監

生

王

芹

捐

置

門

房

五

間

講

堂

三

間

廂

房

一

間

大

樓

三

間

耳

樓

一

間

厨

房

三

間

草

房

四

間

乾

隆

十

五

年

知

縣

許

晉

修

葺

立

規

條

聘

請

宿

學

主

講

席

遴

士

十

人

董

其

事

書

院

田

三

處

一

坐

落

東

闗

下

溜

實

岡

地

七

十

二

畝

一

坐

落

官

路

南

一

百

四

十

畝

一

坐

落

景

家

岡

二

百

六

十

畝

水

湖

十

八

畝

市

房

十

三

間

坐

落

東

關

下

溜

俱

監

生

王

芹

捐

置

乾

隆

十

五

年

署

令

貴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院

三
十
八

中

孚

以

好

善

樂

施

詳

請

議

敘

十

六

年

知

縣

許

晉

復

捐

銀

一

百

五

十

兩

每

年

生

息

四

十

五

兩

爲

書

院

膏

火

之

費

濯

翼

亭

學

舍
縣

治

東

偏

廣

文

夏

總

虞

以

形

家

言

創

建

後

知

縣

許

晉

捐

俸

重

建

社

學
縣

前

一

東

闗

小

板

橋

東

臨

河

一

北

闗

大

街

一

正

陽

鎭

一

江

口

鎭

一

南

照

集

一

守

禦

所

二

今

俱

廢

霍

邱

縣

社

學
四

門

四

高

唐

店

一

開

順

鎭

集

一

三

劉

集

一

隱

賢

集

一

河

口

一

新

店

一

臨

水

集

一

俱

久

廢

康

熙

六

年

知

縣

姬

之

簋

次

苐

修

復

今

俱

廢

亳

州

柳

湖

書

院
在

城

東

南

隅

面

城

臨

濠

奎

樓

在

左

文

昌

閣

在

後

文

峯

拱

抱

柳

木

垂

陰

雍

正

六

年

邑

紳

劉

恩

沛

捐

貲

建

立

十

二

年

知

州

盧

見

曾

題

爲

柳

湖

書

院

堂

曰

育

才

義

學
在

北

闗

里

仁

街

西

柵

門

内

今

廢

太

和

縣

社

學
一

在

稅

子

歩

一

在

張

册

店

久

廢

僅

存

基

址

䝉

城

縣

社

學
景

泰

二

年

知

縣

孫

震

建

於

儒

學

東

今

廢

萬

暦

九

年

知

縣

吳

一

鸞

建

於

東

門

内

十

一

年

又

建

於

縣

西

街



ZhongYi

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院

三
十
九

附

長

㙮

寺

變

價

僧

田

撥

充

淸

書

院

膏

火

詳

文

乾

隆

十

四

年

郡

守

王

斂

福

爲

書

院

久

已

落

成

懇

撥

充

公

寺

田

以

贍

膏

火

事

照

儲

育

人

材

爲

國

家

之

盛

典

而

振

興

文

教

亦

守

土

之

專

司

旣

有

肄

業

之

所

以

安

其

居

尤

需

膏

火

之

資

以

耑

其

志

州

自

改

府

以

來

前

府

孫

守

曾

修

理

西

湖

書

院

因

孤

處

湖

畔

地

勢

又

兼

卑

濕

各

屬

生

徒

不

願

赴

彼

肄

業

以

致

風

雨

剥

落

口

就

傾

圮

職

府

涖

任

後

以

文

教

所

欲

思

整

頓

議

建

於

府

中

之

東

城

文

昌

閣

下

改

爲

淸

書

院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䝉

前

撫

憲

潘

勘

灾

按

閱

視

基

址

極

稱

秀

吉

諭

令

興

建

并

錫

教

民

由

學

額

匾

懸

於

講

堂

職

府

遂

逐

漸

鳩

工

庀

材

于

乾

隆

十

二

年

興

工

卽

于

是

年

落

成

門

樓

講

堂

廊

廡

㕑

房

頗

稱

完

備

聘

請

常

州

府

惲

進

士

掌

院

設

教

并

立

有

條

規

一

時

六

屬

生

童

羣

切

擔

簦

又

因

來

學

甚

衆

羣

房

不

敷

職

府

復

添

建

西

側

房

屋

十

餘

間

東

西

共

四

十

餘

間

師

生

已

足

棲

止

所

有

膏

火

一

項

阜

邑

舊

有

義

學

田

共

三

頃

九

十

餘

畝

係

前

州

傅

牧

於

康

熙

二

十

年

間

捐

俸

置

買

招

佃

耕

種

以

充

義

學

束

修

迨

後

佃

逃

田

荒

至

前

縣

楊

令

照

民

間

分

收

籽

粒

之

例

另

佃

墾

種

但

義

學

久

廢

僅

有

虛

名

而

田

租

徒

歸

中

飽

隨

經

查

明

飭

縣

逐

一

淸

出

撥

歸

書

院

然

亦

僅

敷

掌

院

修

脯

而

諸

生

膏

火

俱

係

各

生

童

自

備

不

特

久

而

難

繼

抑

恐

觀

望

不

前

終

非

垂

久

之

道

兹

職

府

查

有

霍

邱

縣

長

㙮

寺

僧

人

道

廣

等

偷

伊

師

宗

海

布

疋

假

揑

被

盗

情

形

誣

告

隣

僧

松

念

管

押

病

故

一

案

經

該

縣

以

宗

海

已

經

身

故

伊

徒

道

廣

等

罪

犯

流

徒

遺

有

田

畝

計

種

一

百

餘

石

請

變

價

充

公

留

爲

疏

澧

河

之

費

等

情

詳

奉

撫

憲

批

飭

查

議

并

應

否

變

價

挑

河

抑

或

留

爲

别

項

公

用

等

因

轉

飭

議

詳

去

後

據

該

縣

覆

議

以

澧

河

道

里

綿

長

開

挑

公

費

浩

繁

寺

田

變

價

不

敷

資

用

應

請

召

主

變

賣

留

作

别

項

公

用

等

情

通

詳

現

候

批

示

在

案

職

府

伏

思

澧

河

旣

固

工

費

浩

繁

不

敷

挑

則

此

項

寺

田

應

聽

别

充

公

用

今

書

院

生

徒

膏

火

現

在

缺

乏

莫

若

將

此

項

田

畝

撥

歸

淸

書

院

以

充

膏

火

更

爲

利

益

合

無

仰

請

憲

臺

將

此

項

田

畝

准

其

撥

歸

書

院

充

公

查

明

確

實

頃

畝

目

並

每

年

應

收

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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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府
志

卷
之
四
學
校
志

書
院

四
十

籽

若

干

召

佃

耕

種

計

每

歲

所

入

除

取

足

膏

火

及

給

閽

㕑

人

等

工

食

外

如

有

餘

剩

爲

修

葺

舍

宇

增

補

器

用

等

項

費

用

仍

於

年

終

飭

縣

造

册

送

府

核

明

轉

呈

憲

臺

查

核

如

此

則

師

生

修

脯

膏

火

稍

有

所

資

各

生

童

旣

無

枵

腹

之

憂

自

無

裹

足

之

慮

將

見

人

材

育

而

文

教

興

憲

德

汪

洋

直

與

淸

同

其

悠

長

矣

擬

合

將

書

院

房

屋

造

册

繪

圖

呈

核

奉

藩

憲

飭

遵

奉

宫

保

尙

書

總

督

部

堂

黃

批

本

司

轉

詳

霍

邱

縣

長

㙮

寺

充

公

僧

田

及

阜

陽

縣

舊

存

義

田

一

併

擬

歸

郡

書

院

以

資

膏

火

詳

送

規

條

請

核

飭

遵

緣

由

奉

批

均

如

詳

辦

理

仍

候

撫

都

院

批

示

繳

規

條

册

存

等

因

又

奉

安

撫

都

院

衞

批

同

前

由

䝉

批

如

詳

轉

飭

妥

協

辦

理

餘

已

悉

仍

候

督

部

堂

批

示

繳

摺

册

存


